关于《江苏省综合评标专家和专家库管理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26号），进一步加强评标专家全周期管理，省数据局组织修订了《江苏省综合评标专家库和专家管理细则》（苏政务办发〔2023〕40号），并将文件名调整为《江苏省综合评标专家和专家库管理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印发的《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进一步完善了专家入库、退出、监督等内容。为此，我们对《细则》进行了修订，力求通过完善评标专家入库、履职考核、动态调整等管理机制，进一步优化评标专家库，推动提升评标质量。

二、主要内容
原《细则》共7章34条，修订后共8章52条。

第一章，总则。明确目的依据和适用范围。
第二章，组织管理。明确部门职责分工。

第三章，专家征集与选聘。明确评标专家入选条件、不得入库情形、入库程序、相关部门审核和聘任责任、聘期管理要求，以及资深专家、应急专家入选条件和使用情形。
第四章，专家抽取与使用。明确评标专家抽取要求和程序、请假和薪酬、资源共享和数据安全。
第五章，专家考核与管理。明确专家电子档案管理要求，对专家日常考核、年度考核、申诉渠道作出规定。
第六章，专家奖惩与退出。明确专家可以给予加分的情形，细化日常考核结果应用和专家出库情形，明确入库推荐单位取消推荐和专家自愿退出的处理流程。

第七章，法律责任。强化评标专家终身追责，明确评标专家、专家库系统开发运维公司、数据局、行政监督部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违反相关规定的法律责任。
第八章，附则。明确《细则》施行时间和有效期。
附  件。附件1为入库推荐单位推荐书模板，附件2为专家承诺书，附件3和附件4分别为行政监督部门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评标专家日常考核的评价表。



